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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萍 徐鹏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青海

在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使

命担当，2021年8月，青海省委印发《关于加快把青藏

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行动方

案》，目前各项任务正在扎实推进，取得良好开局。

　　在近日召开的青海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上，青海省

委书记信长星作报告时指出，建设生态友好的现代化

新青海，必须坚定地扛起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

负责的历史责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

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坚持一

切产业、经济活动都必须有利于促进生态良性发展，

举全省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

　　天下黄河贵德清。

　　位于黄河之畔的贵德县紧紧抓住山、水、林、城

“四个关键”，肩负起管水、治水、护水的干流担当和源

头责任，采取黄河管理保护“十条措施”，县域76.8公里

黄河清澈见底，蓝天、碧水、丹山、净土、绿地的生态底

蕴更加厚重。

　　自2017年起，贵德启动河湖长制工作，全县44条

河流、4座水库、1处湿地纳入管理范围，投资560万元，

在11条主要河段建设94套无线视频监测站及指挥中

心配套设施，构建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

河湖监管体系。同时，加强黄河水域治理，实施黄河流

域贵德河阴段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项目，累计投

资3.05亿元完成64个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王延忠是一名河湖管护员，他打开“巡河湖”手机

App说：“巡查中发现倒垃圾、捕鱼、采砂等非法行为，

我会及时制止和报告，赶上汛期巡河次数就多了。每

次巡河，手机就会记录轨迹，这对我是一个监督。

　　贵德的治水之路正是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

缩影。

　　行动方案提出，全力打造生态安全屏障新高地，

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全力打造绿色发展新

高地，培育和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生态经济体系；全力

打造国家公园示范省新高地，建设美丽中国重要展示

窗口；全力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新高地，携手共

建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全力打造生态文明制度创新

新高地，推动生态保护体系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全

力打造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保护和系统治理新高地，塑

造协同治理提质增效示范样板；全力打造生物多样性

保护新高地，建好管好国际高寒高海拔地区生物自然

物种资源库。

　　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是全国首批、排在首

位、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头实现整体保护，成

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家园、美丽家园、幸福

家园。

　　随着“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首届国际生态

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以及《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热

播，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成

果广受瞩目，更具影响力、美誉度。

　　同时，青海认真落实能耗“双控”和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要求，启动零碳产业园区绿电工程，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在全国领先。木里矿区及祁连山南麓

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任务已完成近

八成。青海湖碧波荡漾，三大江河出省境断面水质持

续保持Ⅱ类及以上、湟水河达到Ⅲ类，35个国家考核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水污染防治走在全国前

列，确保了一江清水向东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达95.6%，新增国土绿化面积500余万亩，实现荒漠化、

沙化土地“双缩减”，土壤环境清洁稳定，生物多样性

保护成效显现。

政法机关出实招勇担当

　　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新征程中，青海政法机关勇

担使命、砥砺前行，采取了一系列新招、硬招和实招，

为助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政法保障。

　　6月1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了一

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该案系三江源地区检

察院6月1日正式履行法定职责以来受理的首起案件，

标志着该院检察业务迈入实质化运行阶段。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青海检察机关主动服

务高质量发展，助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设立三江源地区检察院，集中管辖全省跨区域环

境资源类公益诉讼案件和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青

海省检察院制定实施意见，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

建设提供公益司法保障。省检察院与省公安厅、省自

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等7部门会签加强打击破坏

环境资源类犯罪的工作办法，与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建

立青藏高原生态公益司法保护协作机制。今年3月，青

海省检察院印发意见，在三江源地区、祁连山南麓青

海片区、环青海湖区域探索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巡

回检察，这是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的一种新

方式。

　　普氏原羚，被誉为“奔跑在高原上的大熊猫”。针

对315国道普氏原羚通道地段未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导

致普氏原羚被撞死亡问题，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检

察院立案调查，提出检察建议并邀请相关行政部门召

开圆桌会议，各方形成了及时设置警示标识牌和限速

设施等消除交通安全隐患的具体方案。去年7月，由青

海省、州、县三级检察机关合力督促建设的普氏原羚

生命保护通道正式建成，这是国内首个普氏原羚保护

通道。

　　为依法保障生态文明高地建设，青海法院把绿色

发展理念融入法院工作中，2021年审结一审环资案件

1816件，其中刑事案件41件，同比下降一倍多，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和全民环保意识显著提高。

　　玉树市法院依法惩处杀害杰桑·索南达杰的盗猎

团伙及其成员，告慰为守护高原生态环境作出巨大牺

牲的环保卫士。青海高院积极参与木里矿区以及祁连

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统筹做好相关案

件的审理。

多措并举保护生态环境

　　16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0圈。这是青海森林公

安近年来执法检查走过的路程。

　　打击违法犯罪，是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应有之

义。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加大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活动。先后部署开展

了“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青海湖冬季非法捕捞专

项执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执法检查”等专项

行动和“野外火源治理和查处违规用火”等整治行动，

适时组织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玛可河林区和长江流

域禁捕巡逻行动。2021年以来，侦办各类森林和野生

动物刑事案件5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8人，查获和主

动上缴各类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13500余件。

　　青海森林公安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积极配合

相关部门，持续清理整治花鸟鱼虫市场、集贸市场、中

药材市场、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自然保护区等重点

区域，大力整顿涉及野生动物的违法违规行为。持续

推进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坚决铲除各类

涉枪涉爆安全隐患。分两个阶段开展野外火源治理和

查处违规用火行为，全省连续35年未发生重大森林草

原火灾。

　　青海省司法厅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长期性

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在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开展生态环保纠纷调解、优化环保领域法律服务、强

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管理、加大生态环保普法力度等

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了良好成效。

　　立法项目《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青海

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青海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已

由青海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依法对涉及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青海）

实施方案》《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行动方

案》等10件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进

行了合法性审核。联合出台《关于加强环境污染纠纷

人民调解工作意见》，对环境污染纠纷调解组织设立、

队伍保障、场所设置、制度建设、工作流程作出规范要

求。加强与省生态环境厅协调沟通，逐步设立生态环

境保护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托“1+1”中国法律援

助志愿者行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各级法律援助

中心及“1+1”法律援助志愿者律师积极担任党委政府

法律顾问，为当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法律服务。

　　在青海省“八五”普法规划中，记者注意到，“深入

学习宣传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普法重

点内容之一。

　　下一步，青海将高水平建设国家公园、深入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以及加

快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聚焦聚力打造青藏高原生

态文明高地，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

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
青海勇担使命依法守护“中华水塔”

□ 本报记者 李光明 范天娇

　　“一只、两只、三只……”

　　2021年3月4日8时许，在长江干线铜陵铁锚洲外

江，安徽铜陵海事处海事执法人员用手机拍下十多头

江豚时不时跃出水面玩耍的画面。它们时而翻腾，时

而跳跃，露出浑圆的脑袋，引得人们欢呼雀跃。

　　这些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江豚曾一度出现生

存危机，甚至濒临灭绝。它们的出现，是长江生态环境

得到修复的最有力的例证。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

要的战略地位。全面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着力建

设沿江绿色生态廊道，事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全局、

事关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局。八百里皖江

（长江安徽段）处于长江中下游关键江段，近年来，安

徽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推动八百里皖江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长江大保护得到持续深入推进。

　　八百里皖江，旧貌换新颜。散布河道的非法码头

拆除了，河边林立的“散乱污”企业关停了，废弃矿坑

“变身”成了人工湖泊……江湾披上了绿衣，江水荡起

了涟漪，串起了长江沿岸的处处好风景。

生态修复成就澄江如练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生态环境

保护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

　　江豚对水生态环境极为敏感。

　　无独有偶。一位安徽船主在路过长江安庆段时也

与江豚“偶遇”，他拍的视频里：十几头江豚成群结队

跟着船游动，其中还有一头可爱的江豚宝宝。它们离

船不远，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圆圆的脑袋、乌黑的脊背

以及那微微扬起的嘴角。

　　“以前跑船时也见过江豚，数量比较少，像这样的

‘一大家子’还是头一次碰到。”在这位常年在长江跑

船的船主看来，能够与野外江豚群“同行”，与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改善有很大关系。

　　野生江豚群追逐戏水的场景，让如今如诗如画的

八百里皖江充满了灵动。

　　近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坚决扛起把好山好水

保护好的政治责任，把打造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作

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号工程”

予以推进，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长江安徽段保护的

重大问题，先后出台多个长江大保护政策文件，已形

成以加快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

为统领，水清岸绿产业优、新一轮“三大一强”、生态环

境污染治理“4+1”工程、禁捕执法长效管理等4个升级

版文件为配套的“1+4”政策体系。

　　政策的集成效应，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

成效———

　　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开展长江一二级支流入河排

污口排查，提前实现排污许可“全覆盖”，建成长江入

河排污口综合监测体系；

　　深入推进工业污染治理，对长江流域累计排查出

的10624家“散乱污”企业全部完成整治，省级以上工

业园区全部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对排查发现的问

题已全部完成整治，并深入推进“清废行动”，建立排

查“四联签”制度和污染防控长效机制；

　　加强船舶港口码头污染防治，完善港口码头环境

基础设施，长江干流拆除非法码头、非法采砂234座，

全部复绿或恢复自然岸坡，释放岸线45公里；

　　安徽沿江各地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加强主要污

染物入河总量和排放标准（浓度）双控制，有效促进沿

江城镇产业优化布局和水污染防治；

　　……

　　八百里皖江悄然发生绿色之变，杂乱丛生、固废

堆放江边、岸边毁绿种菜等旧时“伤疤”已然褪去，换

上了悠悠绿颜。

　　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2021年《安徽省生态

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安徽省长江流域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首次

达到92.7%，同比提高2.2个百分点，为有监测记录以来

最好水平。

　　水清了，岸绿了，渔业活动、水污染少了，江豚、扬

子鳄生活得也更自由自在了。

　　从“捕鱼人”变为“守护者”，安庆长江江豚西江救

护中心江豚管护队的队员们对江豚有着很深的感情，

也见证了保护工作带来的变化。“江上违法捕捞和垂

钓的现象少了很多，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进

来，携手保护江豚。”队员们说。

　　为保护好生活在安徽境内的我国特有珍稀物种，

安徽省加强重点水生生物栖息地改造，增补适宜扬子

鳄生存的繁育栖息地，完成栖息地范围内148户居民

搬迁、696.8公顷土地流转，2019年至2021年累计成功放

归扬子鳄930条，升级设立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降趋势得到遏制。

渔民上岸收获生态红利

　　“公司运营得不错，我投资5000元，一年过去就分

了7000元。”今年年初，在马鞍山三姑娘劳务服务有限

公司会议室里，股东韩宝凤喜笑颜开。

　　这家以提供保洁服务为主的三姑娘劳务公司，从

公司老板到股东全是“上岸渔民”，如今已经告别了

“靠江吃江”的日子，走上了“创业致富”的道路。

　　在公司负责人陈兰香的身上，已找不到过去风餐

露宿的痕迹，脸上满是女企业家的自信。

　　“我们一家在薛家洼的渔船上生活了20多年，住

家船面积只有三四十平方米，冬天冻死了，夏天热死

了。”陈兰香回忆说，当时薛家洼水域有很多码头、渔

船，水污染比较严重，环境可以说是脏乱差。

　　2019年5月，马鞍山市全面启动长江禁渔工作，同

年7月在全国率先完成长江及其重要支流禁捕退捕。

陈兰香一家响应政府号召上了岸，享受各项上岸政

策，自此在城里安了家。2020年底，在当地有关部门帮

助下，陈兰香又带领8户渔民创业，办起了劳务服务

公司。

　　说起公司起名，还是件趣事。因为陈兰香在家中

排行“老三”，母亲随口一句“三姑娘”成了她大半辈子

的名字。上岸后，“三姑娘”改了名，拿到了印有“陈兰

香”三个字的新身份证，公司也开张了，挂起了“三姑

娘”的招牌，注册了“三姑娘”商标，业务有声有色地做

起来了，去年营业额达160余万元，除去开销盈利22万

元，实现了“开门红”。

　　“三姑娘上岸记”是上岸渔民成功转型的生动

写照。

　　为保护母亲河，安徽省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

渔”，实施全面禁捕，全部完成长江干流安徽段及其8

条重要支流、44个水生生物保护区范围内12722艘渔船

退捕、30421名渔民退渔工作，实现建档立卡、证注销、

船封存、网销毁四个100%。

　　渔民上岸后，马鞍山实施“一对一”结对帮联、就

业帮扶“暖心行动”，落实禁捕退捕资金35亿元，积极

引导退捕渔民转产转业，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优

化渔民就业创业环境，实现转产就业应就尽就、养老

保障应保尽保。

　　长江十年禁捕，执法监管也必须跟上。据去年11

月18日提交安徽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的《关于我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

报告》显示，安徽省已累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5027次，

查办违法违规案件997件、涉案人员1040人，查获涉案

船舶145艘，清理取缔“三无”船舶1083艘，收缴非法网

具12501张（顶）；检查市场主体793773个（次），监测电

商平台（网站）471716个（次），下架（删除、屏蔽）非法

交易信息905条。该省还在全国首创生态环境保护专

项监督长制度，加快形成环境监督“一张网”，沿江池

州、铜陵两市开展全域试点。

　　如今，陈兰香一家生活的水域边，薛家洼生态园、

滨江生态湿地、滨江文化公园融合成亮丽的江岸线，

江水浩渺，水鸟翩跹，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三姑娘”的

丈夫张周华还主动加入薛家洼水域护渔队，用行动默

默守护着这片如画风景。

协作联动凝聚保护合力

　　“长江大保护”离不开法治护航，生态保护之网也

需要司法力量共同织密。近年来，安徽法院系统强化

与环境资源行政执法部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之间

的工作联动，实现环境司法与环境执法的有效衔接；

安徽检察机关全面推进“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

制，落实落细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巡查等工作措

施。公安机关以打击涉江突出犯罪为重点，进一步健

全执法办案协作机制，多地区、多警种形成整体打击

合力。

　　在省内联动的同时，安徽省还深化区域协作，与

沪苏浙协同编制《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

规划》，签署长三角区域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联防联

治合作协议，与河南、湖北、江西及沪苏浙等相邻6省

（市）签订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

机制协议，强化一体保护、协同治理。沪苏浙皖还共同

签署《关于建立长三角区域长江大保护司法行政协作

方案》，共同推动区域环境执法监督，统一环境监管执

法，制定生态环境统一执法规范。

　　长江保护重点领域立法也在不断完善。安徽与上

海、江苏、浙江同步出台《关于促进和保障做好长江流

域禁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出台全国首部长

江江豚保护条例《安庆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并开展

涉长江保护有关文件清理，对现行有效的221件省本

级地方性法规中可能涉及长江流域保护的地方性法

规进行筛查，已废止芜湖市5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与

中央有关精神和长江保护法要求不衔接的24部（件）

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拟修改或废止。

　　从临江不见江，到亲江更亲水，安徽省把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环

境污染治理工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八百里皖江浩浩汤汤，扬起新帆再启程，“一江碧水向

东流”的多彩胜景正得以重现。

八百里皖江水清岸绿江豚跃
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建设推动长江大保护绿色蝶变

  图为位于长江东岸的薛家洼曾经是“散乱污”的代表，如今经过整治已经成为美丽的生态湿地，被誉为安

徽省马鞍山市的“城市生态厅”。                       本报记者 李光明 摄

  图为青海省海东市人民检察院干警在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现场取证。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供图


